
内医学工字[2012]47号

关于做好2012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和
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为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设立的一项奖学金，奖励额度为每人每年5000元。国家助学金分为每年4000元，3000元及2000元三个等次，主要用于资助贫困生生活费。根据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审与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教办函[2012]118号）文件精神现将我校开展2012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名额分配

各学院（部）名额分配及额度见附件1。

二、评审依据及程序

（一）评审依据 
1、国家励志奖学金

（1）、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在2011-2012学年基础性素质排名前1/5（评选范围内），当年无补考记录。

（2）、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（3）、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为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（不含三本学生）。同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不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奖学金、校级奖学金。

2、国家助学金

（1）、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（2）、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为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（不含三本学生及留学生）。

（3）、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、积极上进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当年无补考记录，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当年有补考记录的学生可考虑降等级评审。
（4）、国家助学金分为三个档次，A类为每人每年4000元，占本单位获得助学金总人数的1/6；B类为每人每年3000元，占本单位获得助学金总人数的2/3；C类为每人每年2000元，占本单位获得助学金总人数的1/6。助学金按学期发放，每学期平均1500元每人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
1、学生在规定时间段内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；

2、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；

3、学院对通过初审的学生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上报至学生工作处；

4、学生工作处对上报材料进行复审；

5、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通过复审的学生材料进行审核；

 6、学校将对审核通过的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，最后将以正式文件形式报自治区教育厅进行终审。

三、材料报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
各学院（部）于2012年10月13日前将下列材料报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
1、《内蒙古医科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1份。

2、2011-2012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初审名单汇总（附件3）。需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上报。

3、评审情况报告。各学院将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依据、评审程序、名额分配、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形成文字材料，以学院正式文件上报
以上所有材料需要纸质版（其中附件3及评审情况报告需报送电子版）报送。
（二）国家助学金

各学院于2012年10月19日前将下列材料报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
1、内蒙古医科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（附件4）1份。

2、2011-2012年度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汇总表（附件5）。  需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上报。

3. 评审情况报告。各学院（部）将国家助学金评审依据、评审程序、各档次受助学生人数、受助学生总人数、占本学院学生比例，名额分配及实际受助人数分析、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形成文字材料，以学院正式文件上报。
以上所有材料需要纸质版（其中附件5及评审情况报告需报送电子版）报送。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审情况报告形成两个文件分别报送。
（二）报送地点：金山校区E楼102室
（三）望各单位高度重视此项资助工作，继续加强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评审的指导、督促、检查等各项工作，确保评审工作规范、有序、顺利开展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、2012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表

2、内蒙古医科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3、2011-2012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初审名单汇总
      4、内蒙古医科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

      5、2012-2013年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汇总表

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
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二年十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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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2012年国家助学金、励志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	学院（部）
	国家励志奖学金（不包括新生）5000元/人/年
	国家助学金（包括新生）平均1500元/人/学期

	基础医学院
	16
	153

	药学院
	40
	398

	中医学院
	45
	425

	蒙医药学院
	34
	409

	公共卫生学院
	11
	94

	卫生管理学院
	17
	157

	外国语学院
	8
	68

	计算机信息学院
	13
	113

	护理学院
	47
	440

	国际教育学院
	
	

	临床医学部
	54
	410

	第一临床医学院
	52
	477

	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医学院
	12
	125

	第三临床医学院
	8
	80

	附属人民医院
	7
	23

	鄂尔多斯临床医学院
	
	18

	赤峰临床医学院
	
	19

	鄂尔多斯卫校
	16
	156


附件2：

内蒙古医科大学励志奖学金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政治
面貌
	

	          院    年级       专业
	联系方式：

	家庭

经济

情况
	家庭人口总数：
	家庭月总收入：
	家庭收入来源：

	
	家庭住址：

	学习

成绩
	综合测评成绩年级排名：     名
	学习成绩年级排名：         名

	曾获

奖励

情况


	

	申请

理由


	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院（部）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学生处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	附件3：

	2011/2012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

	学院名称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学生姓名
	公民身份证号码
	院系
	专业
	学号
	性别
	民族
	入学年月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注：①“入学年月”请统一按“××××年×月”，如“2006年9月”；②“民族”填写全称，如“蒙古族”等。

	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：


附件4：

内蒙古医科大学国家助学金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政治
面貌
	

	        院    年级            专业
	联系方式：

	家庭

经济

情况
	家庭人口总数：
	家庭月总收入：
	家庭收入来源：

	
	家庭住址：

	学习

成绩
	综合测评成绩年级排名：     名
	学习成绩年级排名：         名

	曾获

奖励

情况

	

	申请
理由

	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院（部）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学生处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附件5：

内蒙古医科大学2012/2013学年度秋季学期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评审情况汇总表

注：学院总人数      人，上报助学金总人数      ，A类人数      ，B类人数      ，C类人数      。
	序号
	姓  名
	身 份 证 号
	学院
	专业
	学号
	入学时间
	等级
	账   号
	金额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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